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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0/2021_2022__E6_88_90_E

6_80_9D_E5_8D_B1__c123_280251.htm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

长成思危今天在中国税务报社主办的“关注中国税收”系列

发布会上表示，目前国内对合法避税的争议较多，但只要是

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操作，应该是可以的。 他同时呼吁，对

通过慈善捐赠合法避税的企业和个人，应给予更多税收优惠

，以鼓励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搞慈善事业。 合法避税是指在尊

重税法、依法纳税的前提下，纳税人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纳税

义务的规避，减少税务上的支出。 成思危说，可以鼓励企业

或个人通过捐赠、参与第三次分配等方式合法避税。如果税

收政策上有更大优惠，将有更多企业或个人考虑拿钱搞公益

事业。 财政部、国税总局去年下发的文件规定，企业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

等10个社会团体进行公益、救济性捐赠，可以在所得税税前

全额扣除。 目前，纳税人捐赠可在缴纳所得税前享受全部或

部分扣除优惠的受捐团体已达到38个，其中可全额扣除的受

捐团体有22个。 “总体来看可全额扣除的范围仍然偏小，应

该进一步扩大。”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此前表示，

相比国有企业，民营企业更看重税收政策的优惠幅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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